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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53号建议的答复
张翠琴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设市民健身中心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全民健身旨在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健康辽宁2030”行动纲要》精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强身健体需求，在今后工作中，我委将从下述方面不断加强体育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公共体育设施的服务水平。

一是严格执行《营口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规定。在市、区两级体育中心的配套设施建造完善的基础上，各新建及改扩建小区应配套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和活动场地。规划到2030年，我市中心城区体育用地面积100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4%，人均体育用地面积0.5平方米，实现群众就近、就便利用公共体育设施，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二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快推进主城区市民活动中心和中小型体育活动场所建设工作。规划新建市民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市民健身设施，该项目已启动，规划选址在新建市图书大厦东，拟于2017年底开工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进一步加大我市公共体育设施面向公众的开放力度。积极推进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运行机制，盘活现有场馆资源，方便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提高体育场馆、设施的利用率。并逐步改善群众体育健身的物质条件，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感谢您对我市城建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衷心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营口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
2017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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